
立法会九题：规管内地入境旅行团 
＊＊＊＊＊＊＊＊＊＊＊＊＊＊＊  

  以下为今日（十一月十一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李慧琼议员的提问和商务及经

济发展局局长苏锦梁的书面答覆： 
 
问题： 
 
  访港内地旅客的人数近期呈下降趋势。在政府和旅游业人士设法吸引更多旅

客访港之际，近日发生一名访港内地旅客怀疑因购物问题与人发生争执而遇袭不

治的事件。据报，有内地旅行社派人冒充游客参加其举办的旅行团（俗称「影子

团友」），而该等人士以游说甚至武力的方式威迫其他团友在港购物，以赚取回

佣。由於「影子团友」表面上与内地旅行社无关，内地当局亦难以规管他们的行

为。有旅游业人士向本人反映，近年的访港内地低价团和定点购物团产生不少问

题。除了屡次发生团友因被迫购物而与导游发生冲突的事件外，该等旅行团亦对

购物点附近的居民造成滋扰，令居民极度不满。该等情况既破坏香港的好客形象

及旅游业的声誉，亦打击内地旅客来港的信心。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过去三年，当局每年接获多少宗由访港内地旅行团团友作出的投诉，以及

当中分别有多少宗涉及团友被迫购物及在定点购物商铺购物后发现货不对办； 
 
（二）会否与国家旅游局研究措施处理「影子团友」的问题，包括（i）建议内

地参考本港的导游核证制度，规定内地旅行社在旅行团出发前向内地当局登记领

队资料，以及（ii）将被投诉的访港内地团团友名单交予内地当局作跟进，并考

虑限制他们再次进入香港；若会，详情为何；若否，原因为何； 
 
（三）鉴於有旅游业人士反映，内地当局在二○一三年推出《旅游法》，以停业

和重罚等手段遏止旅游业的乱象，但该等法规的效用随着旅游业的最新经营情况

已逐渐减弱，政府会否与内地当局商讨，加强力度打击访港低价团；若会，详情

为何；若否，原因为何； 
 
（四）会否研究以消费者权益的角度，采取措施打击定点购物团，包括在定点购

物商铺外加派警员或海关人员巡逻，以加强阻吓作用；若会，详情为何；若否，

原因为何； 
 
（五）过去三年，当局每年接获多少宗有关访港内地旅行团对本地居民造成滋扰

的投诉，以及涉及的滋扰情况为何，并按区议会分区列出分项数字；当局有何措

施跟进该等投诉；及 
 



（六）鉴於市民希望政府尽快成立旅游业监管局，以加强监管访港内地旅行团，

而政府在二○一五年《施政纲领》表示，会争取於本届立法会任期完结前，通过

法例以成立该局，草拟相关条例草案的工作目前进展为何；预计何时向本会提交

有关的条例草案？ 
 
答覆： 
 
主席： 
 
  特区政府高度重视上月旅客在港死亡的不幸事件。警方在事后迅速进行调

查，并拘捕多名涉案者，调查工作正继续进行。与此同时，旅游事务署亦已要求

香港旅游业议会（旅议会）调查事件有否涉及违反旅议会规条的情况。因应今次

事件，特区政府於上星期公布了多项加强规管内地入境旅行团的措施，务求多管

齐下，减少由零／负团费和强迫购物而衍生的问题。 
 
  就李慧琼议员所提问各项，现回覆如下： 
 
（一）过去三年，旅议会接获内地入境旅行团旅客的投诉数字载於附件一： 
 
（二）为打击近期出现的「影子团友」问题，我们已要求旅议会尽快落实额外规

管措施，包括要求香港地接社向旅议会登记接待内地入境旅行团时，如旅行团包

含登记店铺行程，必须事先提供团队名单（包括领队姓名）供旅议会抽查。旅议

会如在抽查过程中发现有内地旅客的名字於短时间内重复出现於不同旅行团的

团队名单，便有理由怀疑该些旅客是被安排渗透入旅行团内强迫旅客购物的「影

子团友」，旅议会会据此通报内地相关的旅游部门，以便内地当局作出适当的跟

进。此外，旅议会如接获团友投诉，可协助通知内地有关单位查核身分。 
 
（三）特区政府一直与国家旅游局就监管两地旅游市场保持紧密的沟通和联系，

定期通报香港旅游业的情况，内地部门亦一直支持我们的监管工作。旅游事务署

及旅议会会将在本港发生的涉嫌违规个案通报国家旅游局，以便该局对相关的内

地组团社进行调查和跟进。因应今次事件，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联同旅议会今天（十

一月十一日）在北京与国家旅游局举行会议，商讨加强规管两地旅游市场的可行

措施。 
 
（四）我们一向重视保障旅客的消费权益。旅议会有指引规定旅行社及导游不得

以任何形式强迫或误导旅客购物或强留旅客於登记店铺内。此外，旅行社在安排

团队旅客前往指定店铺购物前，必须先向旅议会登记店铺的资料，而登记店铺则

必须向旅议会作出一些承诺，当中包括履行「入境旅行团（登记店铺）购物退款



保障计划」（购物退款保障计划）内的要求。按照「购物退款保障计划」，内地

旅客购物后如有不满，而有关货品没有损坏，也没有因使用而导致的损耗，只要

於六个月内凭单据正本办理退款要求，均可获全数退款。如登记店铺违背承诺，

旅议会可以按情况惩处相关店铺，包括撤销有关店铺的登记。 
 
  另一方面，《商品说明条例》禁止商户对消费者使用一些常见不良营商手法，

包括具威吓性的营业行为。香港海关（海关）作为主要的执法机关，采取的策略

包括合规推广、执法行动及公众教育。就旅游业界而言，海关不时举行有关条例

规定的讲座，并与业界及旅议会保持密切联系。海关亦一直积极处理市民和旅客

有关条例的查询和投诉，并在市面进行巡查和宣传。 
 
  海关亦会在多个登记店铺林立的地区，包括红 、土瓜湾、尖沙咀、观塘及

九龙湾、大角咀及荔枝角，展开对登记店铺的巡查行动，打击店铺违反《商品说

明条例》的行为。我们亦要求旅议会加强对内地入境团的突击巡查，相信有助打

击强迫购物等涉及不良营商手法的问题，保障消费者权益。 
 
  除执法外，我们希望能做到预防不良营商行为的发生。为此，海关将会设立

关於诚信购物的计划，邀请有关购物店铺参加，务求做好市场自律，帮助预防违

法行为的发生。 
 
（五）过去三年，旅游事务署接获有关内地旅行团产生滋扰的投诉数字载於附件

二： 
 
  食物环境卫生署（食环署）、运输署和香港警察并没有备存涉及内地旅行团

的投诉分项数字。 
 
  旅游事务署会就内地旅行团产生滋扰的投诉与旅游业界及相关部门保持联

系。在交通阻塞问题方面，警方及有关部门会因应违例情况，采取执法行动，以

改善问题。一直以来，旅游事务署均与旅议会就各区旅游景点的交通情况保持紧

密联系。旅议会不时向其会员发出通告，呼吁各旅行社确保旅游车前往景点时须

遵守交通规例停车，及因应交通情况调整行程，以避免出现景点附近交通过分挤

迫的情况，并应尽量减少对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不便。此外，我们亦透过旅议会

与业界联系，以加强维持现场秩序及协助疏导交通。 
 
  就旅游巴士违例泊车的情况，运输署一直密切监察全港各区旅游巴士泊位的

供求情况。多年来，在不影响道路安全和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前提下，运输署一直

配合旅游事务署在合适地点（包括旅游及购物热点）增设路旁上／落客点和停泊

位供旅游巴士使用，亦透过批出短期租约停车场，供旅游巴士停泊。政府也会要



求发展商在合适的新发展用地提供合适数量的旅游巴士泊位。 
 
  为改善旅游热点的旅游巴停泊设施，运输署在本年九月底在北角海裕街开设

了一个旅游巴停车收费表停泊区，共提供约三十个泊位。此外，路政署正进行工

程，在尖沙咀梳士巴利道的现有旅游巴上落客处增设三个旅游巴泊位，预计工程

会在本年十二月底完成。 
 
  至於环境卫生问题，食环署会留意街道环境卫生情况，除安排洁净服务承办

商每日提供街道清扫服务外，亦定期清洗街道。如发现经常有游客聚集街道而影

响环境卫生，食环署会向旅行团领队派发宣传单张，劝吁旅客不要随地乱抛垃圾

及吐痰，否则会被检控。同时，食环署亦按情况在合适地点增设废屑箱及在当眼

处张贴告示，以提醒公众切勿乱抛垃圾。食环署亦不时派员突击巡查有关注的地

点，若发现有人士违反洁净法例，便会采取执法行动。 
 
（六）特区政府一向十分重视旅游业的健康发展。有关规管旅游业运作方面，政

府已宣布会成立旅游业监管局（旅监局），处理现时旅议会和旅行代理商注册处

负责的规管及发牌工作，监管对象包括旅行社、领队和导游。过去两年，政府继

续与业界积极讨论有关立法建议的详细安排及旅议会日后的角色。其间，我们需

要因应业界的意见，就早前的建议作出适切的修改，当中的工作需时甚多。我们

现正加紧进行成立旅监局及推行旅游业新规管架构的法例草拟工作，而法例草拟

的时间亦较原先预计为长。旅游事务署会继续与律政司紧密合作，争取尽快完成

法例草拟工作，向立法会提交相关的条例草案。 

完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１日（星期三） 
香港时间１２时３０分 

 


